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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役士兵安置条例》（2011年10月29日

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令第608号发布)
第五十条  接收安置退役士兵的单位违反
本条例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当
地人民政府退役士兵安置工作主管部门责
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对国家机关、
社会团体、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
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对企业按照涉及退
役士兵人数乘以当地上年度城镇职工平均
工资10倍的金额处以罚款，并对接收单位
及其主要负责人予以通报批评：（一）拒
绝或者无故拖延执行人民政府下达的安排
退役士兵工作任务的；（二）未依法与退
役士兵签订劳动合同、聘用合同的；
（三）与残疾退役士兵解除劳动关系或者
人事关系的。

1.立案阶段责任:对依据监督检查职权或

者通过举报、投诉、其他部门移送、上

级部门交办等途径发现的违法行为线

索，组织核查，并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阶段责任:调查取证时，案件承办

人员不得少于两人，向当事人或者有关

人员出示行政执法证件，并记录在案。

现场检查情况如实记入现场检查笔录，

由当事人签署意见，并签名或者盖章。

允许当事人陈述申辩，并将当事人的陈

述申辩理由记录在案。

3.审查阶段责任:案件审查委员会办公室

和案审会对案件的违法事实、收集的证

据、办案的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

和幅度、当事人的陈述申辩理由等进行

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

时，退回案件承办机构补充调查）。

4.告知阶段责任:在送达行政处罚告知书

的同时，告知当事人享有陈述申辩和要

求听证等权力。

5.决定阶段责任：根据案件审理情况和

告知后当事人的陈述申辩理由决定是否

予以行政处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

的，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

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

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

容。行政处罚案件自立案之日起应当在3

个月内作出处理决定，案情复杂不能按

期作出处理决定的，按规定程序办理延

长时间手续。

6.送达阶段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在7

日内送达当事人。

7.执行阶段责任：督促当事人履行生效

的行政处罚决定，对逾期不履行行政处

罚决定的，依照《行政强制法》的规定

申请行政强制执行。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

的其他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或者事实依据实施行
政处罚的；
2.未按法定程序实施行政处罚
的；
3.指派不具备法定行政执法资格
的人员实施行政处罚的；
4.擅自设立处罚种类或者改变处
罚幅度、范围的；
5.依法应当移送司法机关处理而
不移送的；
6.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发生腐败行
为的；
7.违反规定跨辖区实施行政执法
行为的；
8.在办案过程中，为违法嫌疑人
通风报信，泄露案情，致使违法
行为未受处理或者给办案造成困
难的；
9.阻碍行政相对人行使申诉、听
证、复议、诉讼和其他合法权
利，情节恶劣，造成严重后果
的；
10.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
行为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公民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
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
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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